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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本公司对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1栋6层商住

楼[土地面积821.91㎡，房屋现状建筑面积4052.98㎡]在价值时点2019

年 8月 22日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进行了估价，为贵院办理案件提供估

价对象市场价值参考。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和技术标准，

经实地勘察及市场调查，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

时点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总额为2848.13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肆

拾捌万壹仟叁佰元整；平均市场价值单价7027元/㎡，大写人民币每平方

米柒仟零贰拾柒元整。

估价的测算过程及有关说明，请见《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

告》。

此致

海南明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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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

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

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

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5、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过重要专业帮助。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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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1、本报告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依据法院提供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万国用（2002）第100363号]和《房屋所有权证》[万宁市房权证

万城字第1724号]确认,假设其合法、真实、准确。

2、依据法院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万国用（2002）第 100363

号]和《房屋所有权证》[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724号]记载，土地面积

为821.91 ㎡、房屋建筑面积为3915.58 ㎡，本报告以此设定待估宗地容

积率为3915.58÷821.91＝4.764。

3、依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万国用（2002）第100363号]记载待估宗地

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为零售商业用地和城镇

住宅用地且各占50%，今后以政府核定分项用途为准，提请估价报告的使

用者注意。

4、经现场测绘宗地西侧加建二层混合附楼建筑面积为137.40㎡，本

报告应法院要求将其纳入评估范围并设定加建面积不拆除为前提按现状进

行估价，存在是否拆除的风险，提请估价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5、本次估价鉴定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鉴定价值为客观公开市

场交易价格，不包含由于产权确认、变更所发生的交易费用。

6、本次估价仅为估价对象不动产的价值，不包含室内可移动的家具电

器。

7、估价人员现场勘察仅限于建筑物外观的查勘,假设建筑物质量不存

在安全隐患,在耐用年限内可持续使用。

8、本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即从2019年 9月11日至2020年 9月 1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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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海南明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A座7层702室

资格等级：贰级

资质证书编号:[2016]琼建审房估证字第2020号

法定代表人：宾燕芳

电话号码：66513836

（三）估价对象

估价项目：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 1 栋 6 层商住楼[土地面积

821.91㎡，房屋现状建筑面积4052.98㎡]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

1、区域概况

估价对象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环市三西路南侧，目前环

市三西路尚未与高铁站连通，估价对象所处位置交通条件良好，区域环境

状况一般，周边居住人口密集度一般，附近有国家税务总局万宁市税务局、

海南银行万宁支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绿春园大酒店、悦华嘉园、天赐

良园住宅小区等。估价对象所处位置基础设施完善, 各项配套服务设施齐

全，所处位置商业繁华度稍差，居住较便利。

2、估价对象概况

土地:估价对象土地使用面积为821.91㎡,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为[万国用（2002）第100363号]，土地使用权人为万宁香格来旅业有

限公司，地类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转让。宗地四至详见土

地证宗地图。

建筑物:估价对象为一栋六层钢混结构商住楼及西侧加建二层混合结



房地产估价报告

6

构附楼，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万宁香格

来旅业有限公司，证载六层商住楼建筑面积为3915.58㎡、经实测西侧加

建二层裙楼建筑面积为137.40㎡，房屋建筑面积合计4052.98 ㎡。六层

商住楼正立面和东立面外墙1-2层石材装饰、其余墙面刷涂料，正立面外

墙砖局部破损；1-4层为KTV用房，首层KTV大厅1-2层中空、正门为钢

化玻璃平开门、地面贴瓷砖、墙面造型贴砖、天面造型吊顶；首层卫生间

地面贴砖、墙面贴砖至顶、天面铝扣板吊顶；KTV包房地面贴地砖、墙面

钙塑板及墙纸瓷砖等材料贴面、天面造型吊顶，包房含卫生间，卫生间地

面贴瓷砖、墙面贴砖瓷砖至顶、天面钙塑板吊顶、卫生间配置洗手盆及便

器；KTV公共走道地面贴砖、墙面贴砖及塑料造型贴面至顶、天面局部造

型吊顶。5-6层为健身会所用房，地面贴瓷砖，墙面刷涂料，5层天面清

水、6层天面部分铝扣板吊顶其余清水、配置消防喷淋，卫生间及更衣室

地面贴砖、墙面贴砖至顶、天面铝扣板吊顶，门为铝玻门；阳台均为水泥

地面、砖砌栏板不锈钢管扶手。共有2个楼梯间1部永日牌电梯，楼梯间

地面贴砖，墙面刷涂料，不锈钢管栏杆扶手为主、部分为木制栏杆扶手；

楼栋正立面室外地面铺设火山石地面；西侧3层屋顶加建彩钢板屋面房（未

纳入评估范围）。西侧加建二层混合结构附楼外墙面刷涂料为主，首层室

内为毛坯，二层室内水泥地面、墙面及天面刷涂料，窗为铝合金玻璃窗、

门为铁皮门。估价对象1-4层 KTV及 5-6层健身会所正常使用中，房屋维

护状况良好，但无停车配套设施。

3、估价对象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证号为

[万国用（2002）第100363号]，土地使用权人为万宁香格来旅业有限公司，

地类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转让；房产证证号为[万宁市房权

证万城字第1724号]，房屋所有权人为万宁香格来旅业有限公司。

（四）估价目的：为法院办理案件提供估价对象市场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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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时点：2019年 8月22日。

（六）价值定义：本次估价采用的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为估价对象房地

产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客观合理价值。

（七）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3、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

4、司法评估委托书

5、国有土地使用证

6、房屋所有权证

7、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

8、估价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和实地勘察所获取的有关资料

（八）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评估价值应

为对各方估价厉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2、合法原则：遵循合法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

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3、价值时点原则：遵循价值时点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

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4、替代原则：遵循替代原则,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

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

5、最高最佳使用原则：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

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九）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对象特点及该区域类似房地产交易市场状况，由于类似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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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实例缺乏，难以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故本次采用成本法

计算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在计算土地价值时分别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和剩余法。

成本法定义：以开发或建造估价对象房产所需要的各项费用之和为基

础，再加上正常利润和税金，得出房产的重置价格，然后再扣除折旧，以

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和技术标准，

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总额

为2848.13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肆拾捌万壹仟叁佰元整；平均市场

价值单价7027元/㎡，大写人民币每平方米柒仟零贰拾柒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日期

（十二）实地查勘日期:2019年 8月22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2019年 8月22日至2019年9月11日

海南明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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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1·司法评估委托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4·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

5·现场勘察拍摄的照片

6·评估机构及估价人员有关资料


